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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49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城投控股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09-14 

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与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签订《合流一期污水治理费用结

算协议》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公司向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排水公司”）收取污水治理费用，

双方签订了《合流一期污水治理费用结算协议》。费用结算主要内容包括：合流

一期排污总量按实际发生数额计算，但不低于核定的总量基数 51100 万立方米/

年。总量基数内的每立方米污水治理结算费用为 0.4546 元；超总量基数的部分

每立方米污水治理结算费用为 0.05 元。 

●由于排水公司是我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（简称

“城投总公司”）的全资子公司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。

该议案如果获得董事会通过，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关联股东城投总公司

需回避表决。 

●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由于交易双方秉承满足合理的生产经营成本、收益和互

惠互利、诚信交易的原则，因此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。关联交易确保了

公司主营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协议概述 

公司拥有的上海市合流一期排水、治污系统是上海市城市排水系统的一个组

成部分，负责上海市部分地区合流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收集、输送、预处理和排放，

排水公司是上海市城市排水专业企业，公司向排水公司收取污水治理费用，需签

订《合流一期污水治理费用结算协议》并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。由于排

水公司是我公司控股股东城投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本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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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交易。关联董事在董事会表决时予以了回避，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上

述关联交易议案，3名独立董事均于会前出具了关联交易事先认可函，并在会上

作了同意的表决，发表了独立意见。本次交易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关联

股东城投总公司需回避表决。 

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1、支付方 

名    称：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谈家桥路 154 号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8.91 亿元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

法定代表人：马德荣 

经营范围：对本市排水设施规划、开发、运营、维护及管理业务等。 

2、收取方 

名    称：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艾路 1540 号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2.98 亿元 

公司类型：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 

法定代表人： 孔庆伟 

经营范围：实业投资、原水供应、自来水开发，污水治理等 

 

三、关联交易协议的基本内容 

1、费用结算有关标的的计算原则 

（1）合流一期排污总量按实际发生数额计算，但不低于城投总公司核定的

总量基数 51100 万立方米/年。 

（2）当年实际排污量低于排污总量基数时，按年排污总量基数计算；当年

实际排污量高于排污总量基数时，总量基数和超额部分分别结算。 

2、单位结算费用 

总量基数内的每立方米污水治理结算费用为 0.4546 元；超总量基数的部分

每立方米污水治理结算费用为 0.05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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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费用结算时限 

排污费用采用每月度按实际水量结算的办法，公司在每月 20 日前以现金方

式向排水公司结清上月度所有费用，当年的费用在下一年度的一季度内予以清算

并结清。 

 

四、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拥有的上海市合流一期排水、治污系统是上海市城市排水系统的一个组

成部分，负责上海市部分地区合流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收集、输送、预处理和排放，

排水公司是上海市城市排水专业企业。公司向排水公司收取污水治理费用，因此

与排水公司由于污水输送业务形成了关联交易。上述关联交易由于交易双方秉承

满足合理的生产经营成本、收益和互惠互利、诚信交易的原则，并能严格执行相

关协议，因此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。签订关联交易协议确保了公司主营

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。 

 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王珠林、王蔚松、王振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公

司拥有的上海市合流一期排水、治污系统是上海市城市排水系统的一个组成部

分，负责上海市部分地区合流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收集、输送、预处理和排放，排

水公司是上海市城市排水专业企业。公司向排水公司收取污水治理费用，因此与

排水公司由于污水输送业务形成了关联交易，签订了《合流一期污水治理费用结

算协议》。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由于交易双方秉承满足合理的生产经营成本、收益

和互惠互利、诚信交易的原则，因此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。签订关联交

易协议确保了公司主营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


